附件2

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价格
	30
	本项目的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本项目资格性检查与符合性检查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30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2
	资格（资质）和信用情况
	15
	1.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且经营范围符合，得10分；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得5分
	

	3
	服务商检测能力认定
	20
	服务商CMA或者CNAS检测能力覆盖空气和废气：光吸收系数、林格曼黑度、液阻、密闭性、气液比、非甲烷总烃共6项检测指标。

1.达到100%覆盖检测能力的得20分；

2.达到90%（含）-100%（不含）的得16分；

3.达到90%以下或不提供的得0分。

备注：提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检测能力附表复印件，不提供不得分。
	

	4
	服务商检测能力
	4
	服务商为本项目配备：

油气回收多参数检测仪、气相色谱仪、不透光光度计、林格曼黑度仪，以上设备齐全得4分，每缺少一个扣1分，扣完为止。

本项最高得4分。
	

	5
	质量控制措施
	10
	1.针对本项目有提供完善到位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完全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10分；

2.针对本项目有提供较完善到位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较能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8分；

3.针对本项目提供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不够完善，有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基本能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6分；

4.针对本项目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不完善，未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及质量检测方案，方案大部分无法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3分；

未提供得0分。
	

	6
	项目组人员
	16
	1、项目负责人：

具有环境类或测试类专业正高级或副高级技术职称的，得4分；

本小项最高得分为4分。

注：提供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复印件和开标前半年内任意1个月供应商为其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证明或单位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计分。
2、拟投入本项目团队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具有环境类或测试类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或以上的，每人得2分。如一人具有多个同一等级技术职称的，按一个技术职称评审；不重复计分。本小项最高得12分；无不得分。

注：提供上述人员清单，证书复印件及开标前半年内任意1个月供应商为上述人员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证明或单位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计分。
	

	7
	同类项目业绩
	5
	投标单位与招标方有同类良好合作经历证明的，得5分；有其它单位同类良好合作经历证明的，得3分。最高分不超过5分。
	

	综合得分
	100
	——
	


注：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标注以上评分项目证明资料对应的页码。
